观海卫镇2016年度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若干

扶持政策意见

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进卫星城市建设，根据上级有关政策、精神，结合本镇实际，特制订本镇现代服务业发展扶持政策意见。

一、拓展电子商务应用，推进电商产业园建设

1、经市、镇认定的电商产业园（创业园），其经营场所设立后3年内按10元/平方米·月予以补助，后2年按5元/平方米·月予以补助；当年装修投入（工程直接费）按20％给予补助(以决算为准)，最高不超过50万元。产业园（创业园）运行后，引进电商企业20家并实际运作的，奖励5万元；引进21—30家并实际运作的，奖励10万元；引进31家以上并实际运作的，奖励15万元；第二年累计40家以上并实际运作的，奖励5万元。

2、评为市级创新创业基地、电商众创空间及电子商务培训机构等电商品牌的，按每个品牌分别奖励5万元；在一地点由同一团队所创的，不重复奖励。

3、为本镇工业企业提供专业研发、设计、培训、营销策划等服务并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产业园研发团队，按所提供研发、设计、培训、营销策划等的数量，经被服务企业确认，每只奖励1万元，最高不超过50万元。具体奖励办法另行制定。

4、对入驻电商产业园（创业园）的电商企业，当年新增网上销售实绩达300万元（含）以上的电商企业，给予2万元的奖励；新增网上销售实绩达600万元（含）以上的奖励4万元；新增网上销售实绩达1000万元（含）以上的，奖励6万元。

5、扶持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发展。对新设立且一年内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万元（含）以上的电商服务企业，给予2万元的奖励。

二、提升物业服务发展水平

6、鼓励物业经营上规模。物业经营企业纳税登记在本镇，年营业额在1000—2000万元（含）的，奖励2万元；年营业额在2000—3000万元（含）的，奖励4万元；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的，奖励8万元。

三、积极推进旅游项目发展，提升旅游品质

7、发展休闲旅游项目。当年成功创建为宁波市、慈溪市级旅游特色村的，分别奖励5万元、2万元；当年新加入的符合规划和相关法规、政策的浙东大农家项目，每家奖励1万元。

四、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农贸市场建设和管理水平

8、加大农贸市场建设投入。对符合村庄规划新建的村级农贸市场，经镇级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的，村年集体经济稳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按设计标准摊位数给予1600元/个的补助，村年集体经济稳定收入100万元以上的，减半补助。改造提升的村级农贸市场，经镇级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的，村年集体经济稳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按设计标准摊位数给予800元/个的补助，村年集体经济稳定收入100万元以上的，减半补助。

9、提升农贸市场管理水平。当年度被评为省、宁波市、慈溪市及镇文明市场或星级市场的镇、村农贸市场，每家分别奖励3万元、1.5万元、1万元和0.5万元。镇级文明市场（星级市场）标准另行制定。

五、营造转型发展氛围，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10、评选“服务业贡献企业”和“服务业成长潜力型企业”。在本镇注册、纳税的服务业企业，以当年销售额和纳税额按4：6的比例折算分值，评选服务业贡献企业、服务业成长潜力型企业各5家，第1—5位为服务业贡献企业，各奖励3万元，第6—10位为服务业成长潜力型企业，各奖励1万元。

11、当年新增的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每家奖励0.5万元。

六、在本镇注册登记并对我镇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投资亿元以上的服务业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本意见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期限一年。本意见由观海卫镇现代服务业发展局负责解释，并会同镇财政局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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